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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

本集团的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主要着力于开展保险、银行及投资三项核心业务。年内，本集团的主要

业务性质并无重大变动。

主要客户

回顾年内，来自本集团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占年内营业收入的比例少于1%。

本公司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或任何股东（就董事所知，其拥有本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均不在本集团前五大客户中拥有任

何实益权益。

财务信息摘要

本集团过去3年的业绩及资产负债的摘要信息已载列于“财务摘要”部分。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及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情况

现金分红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百一十三条，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公司实现的年度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并且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对

偿付能力充足率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三十。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将综合考虑公司的盈利、现金流和偿付能力情况，根据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由公司董事

会制订分配方案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施。

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方案时，应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和吸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独立董事还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保护股东利益为出发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拟

定变动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情况

2014年6月12日，本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总股本7,916,148,463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派发公司2013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共计人民币3,562,266,808.35元。有关利润

分配方案经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分红派息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26日，红利发放日为

2014年6月27日；H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2日，红利发放日为2014年8月8日。

董事会全体同仁谨此提呈本公司及子公司（“本集团”）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报告及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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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9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即以总股本7,916,205,25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公司2014年中期股息，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共计人民币1,979,051,313.25元。有关

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分红派息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9月11日，红利发放日为

2014年9月12日。H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9月17日，红利发放日为2014年10月17日。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且清晰，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充分保护了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2014年6月13日和2014年8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公司2013年度分红派息公告及2014年中期分红派息公告分别刊登于上交所、

联交所网站，以及2014年6月20日和2014年9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述分配

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

本集团2014年业绩载于“财务报表”部分。

集团2014年经审计的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2.79亿元，母公司净利润为72.14亿元。根据《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在确定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额时，应当按照母公司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净利润的10%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同时规定，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的，可以不再提取。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并结转上

年度未分配利润后，按照《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确定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326.78亿元。

公司在2014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0.25元（含税），共计人民币1,979,051,313.25元。公司建议，以最新股本9,140,120,705

股为基数，派发公司2014年末期股息每股现金股利0.5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4,570,060,352.50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2015年度。此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共转增9,140,120,705元。公司未分配利润主要作为内生资本

留存，以维持合理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并用于向下属各子公司注资，以维持子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或资本充足率在合理

水平。

以上预案尚须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充分保护

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已经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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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三年分红情况如下表：

年度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 现金分红的数额（含税）(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民币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比率(%)

2013年(2) 0.65 5,145 28,154 18.3

2012年(2) 0.45 3,562 20,050 17.8

2011年(2) 0.40 3,166 19,475 16.3

(1) 现金分红的数额含该年度的中期股息和末期股息。

(2) 各年度的利润分配已于相应年度实施完毕。

可供分配储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可供分配储备为326.78亿元，公司已建议分配2014年末期股息，每股现金股利0.50元

（含税）。扣除2014年末期股息，可供分配储备剩余部分全部结转至2015年度。此外，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及盈余公积为

1,350.05亿元，公司已建议2014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91.40亿元，剩余部分于日后资本发行

时可供分配。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载列于“管理层讨论及分析”部分。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根据一般性授权配发及发行的594,056,000股新H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6,831,472,000港元，募集资

金净额折合港币约36,480,684,404.91元。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发展本公司主营业务、补充本公司资本金及营运资金，与本公司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中尚有折合港币329.86亿元存放专用账户中，其

余已使用。

报告期内投资情况

本公司非募集资金主要来源于核心保险业务。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保监会的相关法规要求进行保险资金运用，所有保险资金的

投资均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正常运用。

报告期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载列于“重要事项”部分。

股本

2014年本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以及于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股本结构载列于“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部分。

储备

年内本公司及本集团储备变动详情载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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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及其他捐款

本公司于2014年的慈善捐款为55百万元。

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

本集团于年内的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变动详情分别载于财务报表附注八、23及22。

优先认股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并无有关优先认股权的规定，以要求本公司按现时股权的比例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新股

份。

购买、赎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证券

报告期内，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董事及监事

本公司于2014年内的董事和监事信息已载列于“公司治理报告”和“监事会报告”部分。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简历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简历载列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部分。

董事及监事的服务合约及薪酬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和2012年8月与第九届

董事会全体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全体监事订立了服务合约。并于2013年7月分别与新任董事叶迪奇先生、黄世雄先生、孙东东

先生、谢吉人先生、杨小平先生、吕华先生、李源祥先生以及新任监事张王进女士订立了服务合约，于2014年7月与新任董事

蔡方方女士订立了服务合约。服务合约中对董事及监事的任期、职责、薪酬费用、保密职责和合同的生效及终止等做了详细约

定。截至2014年12月31日，概无董事或监事与本公司订立如本公司于一年内终止合约需支付赔偿（法定赔偿除外）的服务合

约。

董事及监事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详情载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部分。

董事及监事于重要合约的权益

董事或监事于2014年内概无于任何对本集团的业务为重要的合约（本公司或任何子公司为其订约方）中直接或间接拥有重大利

益。

董事及监事于股份的权益及淡仓

董事及监事于股份的权益及淡仓详情载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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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监事收购股份的权利

本公司董事、监事或他们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于本年度内任何时间都没有获授权通过收购本公司股份或债券而获取利益或

行使该等权利，而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于本年度内并无参与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各董事或监事于其他法人团体取得该等权

利。

董事及监事于竞争业务的权益

于2014年，下列人士被视为于与本集团的业务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定义见上市规则）中拥有权益：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林立先生为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等业务，与本公司之子公司平安证券的业务出现重叠，构成竞争关系。除已

披露者外，据本公司董事所确知本公司董事及监事概不存在任何业务竞争利益，不可能与本集团的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本公司已成立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有关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详情载列

于“公司治理报告”部分。

主要股东及其他人士于股份及相关股份拥有的权益及淡仓

主要股东及其他人士于股份及相关股份拥有的权益及淡仓详情载于“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部分。

持续关联交易

持续关联交易情况载列于“重要事项”部分。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载于财务报表附注十四。

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14所载企业管治守则
除由马明哲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可合理地显示本公司于2014年1月1

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期间任何时间未遵守《企业管治守则》所载适用守则条文。有关本公司无意将本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

行官的角色区分的安排及所考虑理由的详情，载于“公司治理报告”部分。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的详情载于“公司治理报告”的“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执行情

况”部分。

审计师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4年继续聘请了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分别担任公司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师。

2012年，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担任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师及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还担任本公司2012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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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公众持股量

据本公司从公开途径所得数据及据董事于本年报刊发前的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即2015年3月19日）所知，于截至2014年12月

31日止年度任何时间内，本公司不少于20%的已发行股本（即本公司股份适用的最低公众持股量）一直由公众持有。

承董事会命

马明哲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深圳

2015年3月19日




